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關懷月‧南護人』 

114年度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LOGO圖卡設計競賽 

壹、 目的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國立臺南護專）校訓秉持「誠正、博

愛、勤慎、負責」的精神，以健康「全人」的概念，培養術德兼修的專業技

術人才。本活動以校訓精神為本，邀請學生結合生命、環境與品德教育等理

念，延伸探索並設計專屬國立臺南護專特色的LOGO。 

國立臺南護專由護理科、老人服務事業科及化妝品應用科所組成。本活

動期望邀請三科學生深入挖掘並蒐集本校的校園特色，內容應涵蓋關懷、性

別平等與多元文化等核心價值，同時記錄生命中那些美好、溫暖、歡笑、努

力與感動的片刻，喚起積極且健康的生命態度。將以上設計主題，創意繪製

展現具代表性的「國立臺南護專特色LOGO」，營造一個充滿生命力與友善氛

圍的校園環境意象。 

貳、 主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參、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114年4月28日止。 

肆、 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伍、 徵件主題： 

    如同活動目的，邀請參賽者創意繪製展現具代表性的「國立臺南護專特

色LOGO」，其中特色可包含本校「誠正、博愛、勤慎、負責」的校訓精神，

並結合正向生命、溫暖、歡笑、努力、感動、性別平等、多元文化等元素。 

陸、 參賽方式及作品規格： 

一、 參賽方式： 

(一) 報名表件：詳填報名表（如附件一）各項資料，字跡不清、資料不全

者，恕不受理。 

(二) 參賽資料：參賽作品（含原稿紙本1份，如為電腦繪圖，請務必自行



印出紙本）及報名表，並於114年4月28日(一)下午5時30分前，親送至

學務處學輔中心(信心樓2樓)。電子檔繳交期限亦同。 

二、 作品規格： 

(一) 創作說明：須以 200字內闡述創作註解。 

(二) 作品大小自「明信片」至「A4」皆可，勿超過 A4(21*29.7cm)。 

(三) 手繪或電腦繪圖方式皆可。 

(四) 電腦繪圖： 

1. 作品原始製作檔案的格式為解析度 300dpi 以上。 

2. 電 子 檔 以 jpg 、 jpeg 、 png 或 pdf 格 式 為 主 ， 寄 至

jerry25214@ntin.edu.tw，檔名為「作品名稱_科系_姓名」，信件

主旨打上「【關懷月‧南護人】114年度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LOGO

圖卡設計競賽」，寄件後請留意是否收到主辦單位回覆信件。 

3. 附上印出之紙本作品。 

(五) 手繪圖：請自行確認原始手稿圖之清晰，以免影響評選結果。 

三、 每件作品作者原則上以1人掛名為限，每人投稿總數上限為2件，但獲

獎作品每人僅限1件。 

柒、活動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應符合比賽規定，且必須是個人創作，不得使用筆名、假名參

賽，若是臨摹、經他人加筆之作品、曾於國內外公開發表或參加其他任

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均不予評選。 

二、參賽者提供之相關資料，僅為辦理活動之需要使用，除辦理活動所需外，

將對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保密。未滿18歲之參賽者，須請全體法定代理人於

報名表相關欄位簽章。 

三、參賽作品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創作

者（著作人）須同意於得獎公布後，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享有一

切刪改、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製、出租、散布、發行、以及

推廣宣導等用途之權利，並可授權製作相關周邊商品以及安排各類型媒

體宣傳發表、商品販售、成冊出版、自行再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均不

另行通知及致酬。 

四、嚴禁盜用他人作品，違者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得獎者追

回已獲獎勵、獎狀、證書，其獎位不另遞補。違反著作權法令的部分由

參賽者自行負責，無關主辦單位。 

五、作品皆以原稿參賽，不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歸還，請自留副本。 



六、參賽之作品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智慧財產權、肖像權或涉及暴

力、輕蔑生命、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等情事；若經查證違反屬實，

依照校規處分，且參賽者須自負法律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主辦單位

可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勵。 

七、送件資料填寫錯誤或不符，以致主辦單位無法確認身分時，主辦單位有權

取消其參加資格及視為中獎人放棄中獎資格。 

八、獲獎名單經評選後將公布於本校新聞中心及學生輔導中心網頁，並分別通

知得獎人，若公布得獎5個工作天內無法聯繫到得獎人，則視為棄權，得

獎者不得有議，並由備取名單遞補。 

九、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使參加者紀

錄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參加者亦不得有異議。 

十、凡參加本比賽者，即視同遵守本比賽各項規定，不得異議；如有未盡事項，

以主辦單位公告內容為準。 

十一、經評定入選或得獎之作品作者，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檢

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主辦單位得即取消其得獎或入選資格，

並追回各項獎勵、獎狀、證書。 

十二、主辦單位對活動所有文件、內容保有最終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主辦

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之，並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十三、主辦單位得視應徵件數或其他活動原因，保有提前終止或延長活動時間

之最終決定權。 

十四、如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辦理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活動，並公布於本校網站上，不另行通知。 

玖、獎勵方式(得獎者獎金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一、 錄取獎項：依評審委員會議決議，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並得視作

品水準及應徵件數之多寡酌予調整或從缺。 

二、 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1 名，獎狀一紙及 2,5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並於全校集

會公開表揚。 

(二)【第二名】1 名，獎狀一紙及 1,5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並於全校集

會公開表揚。 

(三)【第三名】1 名，獎狀一紙及 1,0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並於全校集

會公開表揚。 



(四)【佳  作】若干名，獎狀一紙及 500 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五)上開各獎項名額，得視作品水準及應徵件數之多寡酌予調整或從缺。 

(六)【參加獎】若干名，除前三名及佳作獲獎人外，得視應徵件數之多寡，

發與其餘參賽者 100 元等值商品或禮券，獲獎人數以不超過總報名

人數之 50%，且以報名前後順序為原則。 

(七)無論入選與否，每位報名者皆發與【參賽證明一紙】作為鼓勵。 

(八)每件作品作者原則上以 1人掛名為限，每人投稿總數上限為 2件，但

獲獎作品每人僅限 1 件。若同一人兩件作品皆成功進入「入選作品」

並有其中一件作品成為「獲獎作品」，則另外發與該名創作者 300元

等值商品或禮券。 

拾、評審機制 

一、 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召集若干位相關專業人士擔任，經評比決定得獎

名單。 

二、 評分標準：主題掌握與關聯性30%、構圖技法(含配色及色彩運用技

巧)30%、題材創意內容20%、附註作品說明10%、整體視覺美感10%。 

三、 評審方式：評審就所有「參賽作品」進行初步審查，選定若干名「入選

作品」；再就入選作品進行審查，決選出最終各獎項「獲獎作品」。 

拾壹、本活動經費由「11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114年

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